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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國醫藥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及運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

會)研究計畫之研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依行政院農業委會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二十七條及本校研究成果專利申請及技術移轉管理

辦法訂定本辦法。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研發成果，包括研究發展依專利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

或公平交易法所產生並保護之智慧財產權益。 

第三條 本校(含附設機構)教職員生於任職或就學期間(以下簡稱本校人員)執行農委會研

究計畫而衍生之研發成果，除法令及契約另有規定或約定外，歸本校所有。研發

成果之保護、權益分配(含技術移轉)及運用，依農委會相關法令及本校研究成果

專利申請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由本校產學合作處辦理相關權利申請程序及文件

證明。 

第四條 本校人員若歸屬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應於產出時一個月內，主動向本校產學合

作處正式提出相關之聲明書。產學合作處應送交聯合智慧財產加值委員會進行審

查及認定，最晚於收到聲明書之六個月內，回覆予本校人員審查之結果。 

第五條 本校人員執行農委會研究計畫，應妥善保管相關計畫研發成果文件及資訊，並以

適當智慧財產權類型維護。 

第六條 本辦法所稱研發成果必要資訊包括研發成果、實體資訊及研究記錄簿。該研發成

果之所有發明人與創作人，需於發明人資料表內主動揭露其姓名、服務單位、職

稱及貢獻比重，並予以親自簽名。 

第七條 研發成果必要資訊為本校重要智慧財產，對外均列為秘密資訊，非經法令規定或

契約約定或取得本校事先書面同意，不得公開、陳列、展示、影印、揭露、交付

於非相關得接觸該項秘密資訊人員一部或全部內容，相關得接觸秘密資訊人員對

該秘密資訊應採取合理保密措施。而文件之借閱、存放及銷毀，均須有清楚明確

之紀錄及簽名，以維秘密性。 

第八條 研發成果必要資訊之保存期限至少十年，其資訊記載之內容與智慧財產權有關

者，於智慧財產權利存續期間應繼續保存，不得銷毀。 

第九條 研發成果須專利權保護者，依照本校研究成果專利申請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規定

執行。 

第十條 研發成果須商標權保護者，此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立體形

狀或其聯合式所組成。本校商標之註冊，須填具相關申請書送交產學合作處，並

由產學合作處依據校內相關辦法，送聯合智慧財產加值委員會審查及處理之。 

第十一條 研發成果須著作權保護者，須由本校人員針對研發成果，包含但不限於文件及軟

體者，進行著作權保護之具體措施，包含創作者、創作日期及第三人證明等任何



 

之紀錄，並依照本校研發成果著作權管理辦法規定執行。 

第十二條 研發成果須營業秘密保護者，須由本校人員針對研發成果，包含但不限於文件使

用及銷毀、檔案儲存、網路及軟體者，進行營業秘密保護之必要措施，包含文件

管理、檔案儲存管理、電子資訊管理、網路安全管理等，並留有相關紀錄，並依

照本校研發成果營業秘密管理辦法規定執行。 

第十三條 本項研究計畫研發成果於技轉運用時，須先通過產學合作處事先審查該研發成果

資料內容之秘密性，才得逕由不限於網路或書面文件予以正式公告，並進行公告

之相關紀錄。 

第十四條 研發成果若有侵害他人權利或被侵害之虞，包括但不限於專利權、商標權等，將

由本校正式委任專業律師事務所進行一切必要之法律程序，以主張權利。 

第十五條 本項研究計畫研發成果管理暨運用之內部控制程序，由本校內控稽核小組定期或

不定期專門負責，必要時得邀請專業人員協助辦理。 

第十六條 研發成果管理暨運用之內部控制程序視實際業務需要，每年至少 辦理專案查核一

次，受查核單位、人員應就稽核小組擬查核之項目備妥相關佐證資訊備查，內控

稽核小組應就當次查核情形擬具查核報告。 

研發成果應查核下列事項： 

(一)管理及運用程序執行情形之查核。  

(二)管理及運用經費收支情形之查核。 

第十七條 本辦法須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